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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2〕102号 

─────────────── 

 

 

关于对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当事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ST康美，A股证券

代码：600518； 

马兴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马兴谷，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 

庄义清，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 

万金成，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 

唐  煦，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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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镇平，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经查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信息披

露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2019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 

2020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发布业绩预亏公告称，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3.50 亿元至

-16.50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1.00 亿元至-24.00 亿元。但业绩预亏

公告未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发布 2019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披露 2019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48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46 亿

元。2020 年 6 月 4 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称，公司预

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6.15 亿

元，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为-48.31 亿元。更正原因为调整销售策略，受营业成本、跨期

费用及其他调整事项影响，导致营业利润减少约 3.69 亿元；对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投资性房地产、存货的减值本次预测比

前期预测金额增加约 5.98亿元。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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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60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65亿元。 

公司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业绩预告、年度报告中有关

业绩信息前后信息披露不一致，实际业绩与预告业绩差异幅度

达到 182%，差异绝对值金额巨大，达到 30.1亿元，实际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预告数差异幅度

达到 103%，且公司业绩预告更正不及时，也未在首次业绩预告

中对影响预告业绩准确性的重大风险进行提示。 

（二）2020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 

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 2020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

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5,000

万元至-1,782,0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87,000 万元至

-1,787,000 万元。同时，公司在公告中披露风险提示称，公司

资产核查专门工作的进展和完成程度预计将对 2020 年度资产价

值、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1 年 4 月 17 日，公司披露 2020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称，预计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448,000.00万元至-2,992,000.00万元；预计 2020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

-2,403,000.00 万元至-2,937,000.00 万元。业绩预告更正的原

因主要为公司以较大折扣处理即将到期的医疗器械产品，导致



－4－ 
 

公司销售额及利润大幅下降；按照审慎原则，公司对 2020 年度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商誉、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存

货等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充分的减值计提。本次业绩预告修正

后，公司预计净资产为负值，预计公司股票将在 2020 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称，当年亏损 277 亿元，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三）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2019 年，公司通过自查发现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况，因此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主要调整事项包括：由于公

司合并范围不正确，通过追溯重述合并范围减少 4 家公司，导

致货币资金减少；公司应收账款存在重分类错误及在确认营业

收入和营业成本时存在错误等原因，造成公司应收账款、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多记，关联方往来入账错误等。 

根据差错更正公告及 2019 年年度报告，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涉及对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追溯调整，调减 2018年度

公司总资产 14.83亿元，占更正后总资产的 2.03%，调减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09亿元，占更正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 8.50%，调减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1 亿元，占更

正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03.48%。上述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是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

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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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提示性公告称，2021年 7月 13日，公司开始对账面消

耗性生物资产中“林下参”存货的盘点工作。截至目前，“林下

参”评估值与账面价值相差 3,331,322,698.82 元。由于公司暂

无法判定涉及减值具体发生时点等事项，因此为客观反映公司资

产状况，将评估值与账面值的差额追溯调整 2021 年年初数，同

时对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更正处理。

具体对 2021年年初数、2021年第一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2021

年半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存货、资产、未分配利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等均调减 3,331,322,698.82 元。公司称，将对

2020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鉴于目前尚未取得会计师事务

所对本次更正事项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公司将在提示性公告披

露之日起 2个月内完成披露。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披露关于延期披露公司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专项报告的公告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变

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鉴于年审会计师尚需充分了解前述事项，

公司申请不晚于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

调整的专项鉴证报告。 

2022 年 4 月 29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称，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对公司 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追

溯调整，调减 2020 年度公司资产金额 2,886,849,021.28 元，更

正金额占更正后数据的 8.66%；调增负债金额 463,612,4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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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更正金额占更正后数据的 1.06%；调减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金额 3,350,287,486.39 元，更正金额占更正后数据的

31.80%。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公司依据公安机关出

具的《林下参调查情况的说明》，结合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

告，综合判断“林下参”减值迹象追溯重述的最早期间为 2020

年度，即期初消耗性生物资产“林下参”多计 3,331,322,698.82

元，资产减值损失少计 3,331,322,698.82 元。二是公司本期积

极完善工程项目的财务入账资料，检查发现康美梅河口医疗健

康中心医疗园区、康美梅河口医疗健康中心教学园区已经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未及时转固及存在应付预付相同供应商双

边挂账等情形，综合导致期初预付款项多计 25,146,710.41

元、固定资产少计 2,081,473,074.49 元、在建工程多计

1,618,318,143.41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少计 10,904,785.81

元、应付账款少计 465,972,343.91 元、管理费用少计

17,059,337.43元。三是由于公司在核算时对预收的房屋租赁款

和商品销售款未作明显区分，导致期初预收款项多计

20,245,247.72元，合同负债少计 18,066,139.08元，其他流动

负债少计 2,179,108.64 元。四是由于公司未根据新收入准则将

与收入相关的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核算，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少

计 28,252,371.94元，销售费用多计 28,252,371.94元。公司对

上述前期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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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认定 

公司 2019年、2020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公告不及

时，公司 2020 年业绩情况涉及公司股票是否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对公司上市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但公司披露预告业绩与实际

实现业绩存在巨大差异，差异金额高达 100亿元，严重影响了投

资者对公司业绩情况合理预期及公司股票是否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判断。同时，公司 2018年、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不真实、

不准确，涉及重要会计科目且金额较大。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1

条、第 2.3条、第 2.5条、第 2.6条、第 11.3.3条等相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兴田、时任财务总

监庄义清、时任董事会秘书唐煦、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

集人江镇平，未勤勉尽责，对公司 2019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

更正公告不及时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马

兴田、时任财务总监庄义清，还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不

真实、不准确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公司时任董事长马兴谷、时任

财务总监万金成、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未

勤勉尽责，对公司 2020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公告不及

时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公司时任董事长马兴谷、时任财务总监万

金成，还对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不真实、不准确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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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责任。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条、

第 3.1.4条、3.1.5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一是关于 2019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公司

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回复异议称，公司以前

年度信息披露造假和会计政策、审计机构、财务人员的调整及疫

情对公司影响较大，公司子公司众多、业务类型较多，导致了业

绩预告披露违规。其已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主动与审计师协调，

召集审计委员会沟通，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年审会计师的审计计划

及审计报告内容。准确披露信息关键在于公司管理层，其无其他

手段可以检查公司信息准确性。业绩预告更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年审会计师，因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导致未能及时预计业绩情况。 

二是关于 2020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公司

及时任董事长马兴谷、时任财务总监万金成、时任独立董事兼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提出，鉴于中药材存货的特殊性和专业

性，存货的清查核资工作需要大量检测、鉴定等专业机构协助，

工作量较大。公司已委托会计事务所及专业评估公司对盘点的存

货进行价值评估，但都无法及时给出盘点结果和评估结论。公司

托管团队进驻公司时间较短，公司存货资产的变化需要时间掌

握。公司在掌握相关存货核查情况后已及时进行了更正。 

（三）纪律处分决定 

对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9－ 
 

（以下简称本所）认为： 

一是对于公司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关

于 2019 年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违规的异议不予采

纳。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会计责任与年审会计师审计责任相互独

立，不能仅以审计机构意见代替应当履行的保证业绩预告真实、

准确的职责。有赖于年审会计师意见、年审会计师更换导致未能

及时预计业绩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

职指引》等规定，独立董事享有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发表专业意见

的权利等职权，可以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核查、督导、调查。无

其他手段可以检查公司信息准确性与相关规定及实践不符，反而

说明其未充分使用法律法规赋予的调查手段，未能勤勉尽责。独

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理应在业绩预告披露前与年审会计

师充分沟通，确定相关会计处理和重要财务数据的核算，对公司

年度业绩情况予以审慎预计。江镇平提出已与财务人员、会计师

沟通等，为其应尽职责，且客观上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公司

2019 年业绩预告真实、准确、完整，相关措施不足以减免其违

规责任。此外，公司子公司众多、业务类型较多等异议理由不影

响责任认定。 

二是对于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马兴谷、时任财务总监万金成、

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关于 2020 年业绩预告

披露不准确、更正不及时违规的异议理由不予采纳。公司年度业

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及投资者决策

产生较大影响。公司理应在业绩预告披露前的合理期间内，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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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营销售情况、资产情况等进行客观、谨慎的核算，确保预告

业绩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但公司 2020 年度预测业

绩前后披露严重不一致，且预告业绩与更正业绩差异金额特别巨

大，约达 100亿元左右，还因此导致公司净资产预计为负值，股

票在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且迟至 2021

年 4 月 17 日公司才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更正公告披露不及

时，违规事实清楚明确、情节严重。在公司业绩预告披露后，本

所还就公司业绩预告中对 2020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存货等计

提大额减值情况发出工作函，要求公司核实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的审慎性及合理性，如业绩预告存在差错的，应及时进行更正。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根据存货盘点工作量、复

杂性等情况，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及时核查存货等情况。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存货盘点需要大量时间、已及时更正等异议

理由不能成立。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

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2 条、第 16.3 条、第 16.4 条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等

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兴田，时任董事长马兴谷，时任财务

总监庄义清、万金成，时任董事会秘书唐煦，时任独立董事兼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江镇平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广东省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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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决定不服，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

止本决定的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

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二年八月八日 
 
 
 
 
 
 


